
6月6日，在网络上出现一条“都江堰普
照寺的尼姑，有钱啊，买的是 600 多万元的
房子”的博文，并附有《商品房买卖合同摘
要》和当事人释果证的身份证照片。

记者连续多天向四川方面求证事实。
8日，成都市民宗局说：“那房子是寺庙

的，不过落在释果证的名下。释果证是普照
寺的住持。据我们所知，房子是在地震前就
买的，当时可能是考虑到由释果证出面办各
种手续比较方便吧，所以由寺庙管委会集体
讨论作出的这个决定。”

9 日下午 4 时多，成都市民宗局新闻发
言人给记者打来电话：“我们是 5月 12日中
午从网络上得知这件事的。当天下午就由
一名分管副局长带领相关处室的负责人到
都江堰市调查核实。5 月 23 日作出处理决
定，认为（普照寺的）这种做法不规范，违反
了我们国家宗教管理方面的有关规定，已对
相关人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同时还给
都江堰市民宗局下发了通知，要求他们迅速
进行整改。房子的产权是寺庙的，所以要由
个人改回寺庙。”

据《羊城晚报》

人行天桥
广西交通厅专用

桥上设保安，两头有岗亭

近日，一则题为《南宁市最独特的一座立交桥——交通厅专用》
的网帖在南宁“时空网”、新浪微博上传播，这座被形容为“此桥一
头接交通厅办公楼，另一头是生活区，上下班特别方便，桥上还有
人站岗”的“专用立交桥”引发了众多网民“围观”，并引发了网民对

“专用立交桥”背后部门的特权思维提出质疑。

四川尼姑
六百万买豪宅

官方称归寺庙所有
只是挂她的名

部门“专属”天桥引“围观”
网民“jerryjun”发出的这则网帖描述道：

“此立交桥一头接的是交通厅的办公大楼和生
活楼，另一头是生活区。每天上下班特别方
便。桥上行人很少，毕竟只是专用的桥，在靠
近交通厅的那一端还有个穿制服的在站岗。
站在桥上看着桥下车水马龙，感觉挺爽的。”

“jerryjun”还描述道：“不过一般的市民就
没那么幸运了，他们根本没机会使用这座立交
桥。新民路靠近公园路那端行人、车辆特别多
而道路又相对狭窄，从公园门口出来的人经常
要横过马路。一年前，一位老人就在那附近被
小车撞死了。”

天桥确实属交通厅“专用”
6月7日、8日，记者连续两天在下午5时和

上午9时左右，来到位于南宁市新民路的这座人
行天桥。

记者看到，这座人行天桥经过新民路上方
直接连接道路两边的大楼，两座大楼全部都是
交通厅的大院。天桥两侧没有任何渠道与新
民路人行道相连。天桥的一端还设置有一个
铁栅栏门。记者发现，确如网帖描述一样天桥
上有保安值勤。在桥下的半小时时间内，记者
见到保安4次经过天桥。

回应：“专用”有历史原因
“这座桥建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建设情

况我们不清楚。”自治区交通厅服务中心副主
任何远东告诉记者。何远东认为，这座桥建设
有一定的历史原因。

后据其了解，上世纪80年代末，交通厅办

公楼建成之后，交通厅大门和交通厅生活区大

门正对着，过马路极易发生危险，为了职工的

安全，于是向上级申请建设这座天桥。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交通厅始终否认这座
人行天桥属“交通厅专用”，但天桥直接连接的
两个大院均有门卫和岗亭，交通厅办公区还要
求登记进门，桥上还有保安巡逻，普通市民要
过桥基本上是无法实现的。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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